
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瑞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瑞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第六批7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挂牌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编号

1

2

3

4

5

6

7

位 置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74号地块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0号地块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1号地块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2号地块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3号地块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4号地块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5号地块

用地面积（㎡）
49431

6614.4

12000

14666.7

12192.3

10000

13333.3

出让面积（㎡）
49431

6614.4

12000

14666.7

12192.3

10000

13333.3

用途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容积率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建筑密度

≤55%

≤55%

≤55%

≤55%

≤55%

≤55%

≤55%

二、出让用途、年限：7宗地块出让用途均为二类工业用地，使用年限均为伍拾年；自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三、出让方式：不设保留底价，公开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出让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五、竞买要求：具体地块准入条件应符合瑞安市人民政府〔2014〕103号专题会议纪要和瑞安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瑞开发委〔2014〕91号文件精神要求。

序号

1

2

3

4

5

6

7

地块

74#地块

80#地块

81#地块

82#地块

83#地块

84#地块

85#地块

产业要求

汽车座椅总成制造及生产

发动机铝合金陶瓷汽缸制造

包装机械制造

汽车涡流缓速器和ABS汽车调节器生产

汽车传感器生产

高档箱包生产

高档球阀制造

资格条件

一、阁巷新区74#、80#、81#、82#、83#、84#、85#地块申报条件：企业上年度工业产值达到3000万元以上，税

收达到150万元以上；亩均产值要达到500万元以上，亩均税收达到18万元以上；企业前三年度应获得过瑞安市

级（含）以上科技进步奖，或承担过瑞安市级（含）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效专利），或拥有一

个有效期内的瑞安市级（含）以上品牌，企业现有工业用地得到充分利用，无闲置用地。

二、80#地块申报条件：经认定的浙商回归项目。

三、上述企业计划投资的工业项目投资强度须达到 250 万元/亩以上，项目建成投产后在原企业产出水平的

基础上，新增用地亩均年产值和亩均年税费要分别达到500万元/亩和20万元/亩以上。

六、企业登记注册要求：竞得人的企业登记注册地不在瑞安的，须在成交后半年内，在

瑞安市内登记成立由原公司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新公司，并进行税务和统计登记，接受本

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出让人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先与竞得人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办理新公司登记注册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变更协议》，由新公司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七、挂牌起始价、竞买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八、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4 年 11 月 11 日 16:00 时。竞买保证金须由竞

买人一次性缴纳，不可他人代缴，凭银行出具的有效凭证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

算窗口换取保证金缴纳收据。

九、项目开竣工时间：竞得人须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前开工， 2019 年 3 月 25 日前竣

工。 开工时间以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实际进场施工为准，竣工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

不得分期建设。竞得人在项目开工、竣工时，应向出让人书面申报，对不执行建设用地

开竣工申报制度和不能按期开竣工的，将向社会公示，计入诚信档案，出让人并有权限

制其参加瑞安市土地招拍挂活动。

十、地价款和履约保证金缴纳要求：竞得人必须在2015年2月27日前一次性缴纳地

价款和履约保证金。不按时缴纳地价款和履约保证金的必须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

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 60 日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

格，出让人有权解除出让合同，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要求竞得人赔偿

损失。

出让人解除合同的通知以邮政快递方式或其他方式送达。送达当日本合同解除。

地价款不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耕地占用税及契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受让

人向规划建设部门交纳，耕地占用税及契税由竞得人向地税部门交纳。

十一、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制度：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按每亩12万元标准由经济开

发区负责收取。履约保证金根据项目履约情况，由市财政部门凭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审核意见函，分三次返还；按期开工的返还四分之一，按期竣工投产的再返还四分之

一，经综合验收合格的，剩余的四分之二全部返还；超过期限未开工或未竣工投产或未

达综合验收合格的，市财政部门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函，将相应比例的履约保证金转

为违约金后缴入国库。

十二、交付土地：本次挂牌活动的申请人在递交申请前应自行到出让地块的现场进

行详细勘查，充分了解本次出让地块及周边的通水、通电、通路、地质、环境等情况，

一旦提交申请即视为对出让人按现状条件交付土地没有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

承担法律责任。竞得人按时付清全部出让价款和有关违约金后，出让人按现状条件交付

土地。在办理交付土地手续后，受让人方可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和抵押登记。

现场踏勘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3958889369，65605691。

十三、土地出让后有关监管措施

1. 受让人必须按合同约定时间开工、竣工，不得分期建设。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

的，应提前30日向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延建申请，经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同意

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2. 受让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付清全部地价款、履约保证金和有关违约金，办理土

地交付手续后，方可向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

编号

2014CG033号

2014CG034号

2014CG035号

2014CG036号

2014CG037号

2014CG038号

2014CG039号

地块号

74号地块

80号地块

81号地块

82号地块

83号地块

84号地块

85号地块

出让面积（㎡）
49431

6614.4

12000

14666.7

12192.3

10000

13333.3

起始地价
（万元）

2817.567

377.0208

684

836

694.963

570

76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64

75

137

167

139

114

152

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
（万元）

890

119

216

264

220

180

240

瑞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3. 受让人以宗地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贷款资金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同时相关金

融机构要加强资金监管，如涉及抵押物处置时，新受让对象必须符合市政府相关的准入

条件要求，并经有关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抵押权人方可处置转让抵押

物。

4.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两年内，由受让人书面申请综合验收，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会同经信局、国土资源、国税、地税等部门，对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投资强度、亩均

产值、亩均税收等主要指标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给予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对验收不

合格，主要指标达不到合同约定要求的，暂扣相应比例的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后，延期

整改一年。整改合格后，予以返还。

5. 受让人集约产出达不到约定要求的处置办法。分两种情况：①针对企业擅自更改

项目，或土地、厂房利用严重不足，或对土地、厂房进行私下转让，及由此导致亩均产

值、税费收入指标达不到约定要求的，由项目综合验收牵头单位提出，市工业用地公开

出让领导小组确认后，由市政府以原土地出让成交价格、受让人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厂房的重新购置价格三项之和的价格对受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予以收购，收回

土地使用权；如企业生产发展仍需用地的，经受让人申请，市政府同意，由受让人补足

保留部分土地的现时土地市场价格与原土地出让成交价格 （按平均价格计算） 的差额

后，予以保留土地使用权，并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②对企业按合同约定要求进行建

设，项目无擅自变更，投资强度已达到约定要求，土地、厂房也已充分利用，但由于市

场变化、效益不佳等客观原因，导致亩均产值、税费收入指标达不到约定要求的，可采

取补税措施，即从延期整改一年后开始计算，按约定的年纳税额与实际税收的差额由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收取集约产出违约金 （暂扣的综合验收部分的相应进度履约保证金每亩

6万可抵集约产出违约金），直至达到约定的亩均税费收入要求或已连续两年收取集约产

出违约金的，给予办理土地变更登记。

6. 土地出让后10年内，受让人不得转让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确需变更股权的，须报

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查，确无异常情况的，出具同意变更书面证明，缴纳相关税费

后，由工商部门予以办理。

7. 受让人要与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补充协议，明确投资项目内容和产业要

求，如擅自变更项目的，一律收回土地使用权。具体由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经

市工业用地公开出让领导小组确认后，由出让人或出让人指定的单位收购。收购价格按

原土地出让成交价格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土地价格进行计算，地面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前期

土地开发投入，按即时重置价格评估后收购。收回土地使用权后造成的停产、企业行政

许可终止等损失由受让人自行负担，出让人不予补偿。

十四、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应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 16:00 时前凭瑞安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出具的资格审查意见书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外滩满庭芳大楼三楼） 提交

书面申请。申请时应携带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以及企业营业

执照、资质证书、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申请的，须持经公证的授

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十五、挂牌时间、地点：2014年10月31日至2014年 11月13日16：00时在瑞安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

十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及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须于2014年

11月11日16:00时前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本次挂牌出让文件。

十七、银行账户与联系方式：

竞买保证金交纳账户：瑞安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结算专户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账号：192451010400102831030

联系、咨询电话：0577-65879516，0577-65879525

网址：www.raztb.com

特此公告

瑞安市国土资源局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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